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发布数据

显示，2025年治理欠薪冬季行动期间，全

国共查处欠薪案件28万件，为147.78万

名劳动者追发工资148.28亿元。

新华社 商海春

治理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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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政法融媒体中心 杨宁 通讯员 黄欢

非作业人员擅自进入企业生产高危区域

受伤，责任该如何划分？企业张贴“闲人免

进”标语是否就意味着尽到安全管理义务？

近日，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用

人单位责任纠纷，认定企业因管理疏漏、个人

因未尽安全注意义务，均需承担相应责任。

2024年5月，赵某前往水泥公司探望友

人黄某，其间擅自进入轨道移动行车生产作

业区并逗留于轨道上，被正由黄某作业的行

车碾压致左足重伤。事故发生后，赵某经住

院治疗行左小腿截肢术，花费医疗费、假肢配

置费等费用，经鉴定构成七级残疾。因赔偿

事宜协商未果，赵某将水泥公司诉至法院，索

赔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共计71万余元，黄

某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

法院审理后认为，水泥公司生产区域属非

开放区域，赵某由该公司员工黄某带入厂区，事

发时赵某在行车轨道逗留，黄某作业前未确认

环境安全，且水泥公司虽张贴“生产重地、闲人

免进”标语，却未采取有效物理隔离及人员管

控措施，存在管理疏漏。因黄某系执行工作任

务时未履行安全操作义务，其侵权责任应由用

人单位水泥公司承担。水泥公司承担侵权责

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

追偿。同时，赵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明知生产区域存在风险仍擅自进入逗留，对自

身受伤存在较大过错，可依法减轻水泥公司责

任。法院逐项审查赔偿项目并剔除不合理部

分，最终酌情确定水泥公司对赵某合理损失承

担35%赔偿责任，共计赔偿各项损失及精神损

害抚慰金23万余元，驳回赵某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用人单

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

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第一千一百七

十三条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

扩大有过错的，可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

中，水泥公司虽张贴安全警示标语，但未采取

物理隔离、专人管控等实质性安全措施，属于

“形式化”管理，不能免除其安全保障义务。这

也给生产型企业敲响警钟：安全生产需落实全

链条管控，绝非“纸面警示”就能免责。

本报记者 俞可薇 通讯员 魏澜 宋嘉玲

“早九点半晚十点半”，公司领导在微

信群里这样要求，还隔三差五通报嘉奖加

班同事、承诺做好后勤保障，离职时却以

“加班未经审批”为由拒付加班费，法院会

怎么判？

“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杭州法院

劳动人事争议审判工作白皮书（2021—

2025）》（以下简称“白皮书”）及一批涉人

工智能企业与从业人员权益保护典型案

例，围绕加班费认定、调岗降薪边界、竞业

限制责任等争议焦点给出了清晰的法律指

引。

微信群里“早九点半晚十点半”，
加班费不能赖

孙某是杭州某人工智能科技公司的算

法工程师。在职期间，公司领导多次在微

信工作群强调“正常全勤时间为9:30到

22:30”，并发布“加班情况公示”，表示会

给加班同事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日晚上开

会更是“家常便饭”。

离职后，孙某申请劳动仲裁要求支付

加班费，但仲裁结果不如预期，他提起诉

讼。

法庭上，公司拿出了规章制度：设有加

班审批制度，加班必须走流程、经审批才能

认定。孙某虽有打卡记录，但没经过审批，

不能算公司安排的加班。

但孙某提交的证据显示，微信工作群

里领导一次次发出工作安排、运营例会的

会议纪要写着晚上开会的时间地点，还有

对加班同事的“嘉奖通报”和后勤保障承

诺。

萧山法院认为，孙某提供的微信聊

天记录、例会纪要等证据，足以证明公司

多次要求孙某在工作日晚上参加公司会

议，并在工作群通报嘉奖工作日晚上加

班的员工。这些事实表明，公司确实存

在安排孙某在工作日延长工作时间的客

观情况。

“加班审批制度不能滥用。”本案主审

法官强调，休息权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

当公司通过微信群通知、会议安排、工作指

令等方式，实质上已经安排员工延长工作

时间时，即便没有走审批流程，加班事实依

然成立。用人单位不得仅以内部审批流程

为由拒绝支付加班费。

最终，法院判决公司支付孙某在职两

年多的加班费共计14万余元。

AI来了岗位没了？
公司不能以技术革新为由随意降薪解约

周某在一家科技公司从事AI大模型

问句质检工作，月薪25000元。公司以项

目受AI技术冲击为由，提出协商调岗，将

薪资降至15000元。协商未果后，公司直

接通知解除劳动合同。

公司认为：引入AI导致岗位需求变

化，属于“客观情况重大变化”，可以调整岗

位甚至解除合同。

余杭法院认为，企业主动引入AI技术

是为适应市场竞争而实施的技术革新，并

不必然等同于导致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

“客观情况重大变化”。公司提供的降薪方

案不构成合理协商方案，判决公司构成违

法解除，须支付赔偿金。

法官在判决中特别指出：AI技术可以

用于提升企业效率、解放劳动、增进员工福

祉，企业可以顺势转型，但同时应兼顾劳动

者合法权益，不能以技术变革之名行单方

降薪解约之实。

侵犯商业秘密被判刑，
竞业限制违约金还得照付

赵某从某机器人公司离职后，当月便

以实际控制人身份成立科技公司经营同类

业务。后赵某被法院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

处有期徒刑。原公司另案起诉，主张其违

反竞业限制义务，要求退还补偿款并支付

违约金。

“我已经被判刑了，该承担的刑事责任

都承担了，为什么还要再赔违约金？”赵某

不服，滨江法院给出明确答案，刑事追责依

据的是非法获取、披露、使用商业秘密的事

实，民事追责依据的是违反竞业限制义务

的约定，两者相互独立。劳动者违反竞业

限制约定，不仅可能因侵犯商业秘密承担

刑事责任，还需依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

任。法院判决赵某退还竞业限制补偿并支

付违约金。

通讯员 柳卓然 郑书逸
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熟悉的门头、统一的色调、标志性的

家具，看着像是某连锁酒店，可推门而入

却发现挂着别的招牌。近日，衢州市衢江

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因酒店装潢高

度“撞脸”引发的案件，认定被告构成不正

当竞争，判令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并道歉。

原告A公司系国内知名连锁酒店

品牌A某的国内品牌管理运营方，其设

计的某甲版本装修风格具有较高的市场

知名度。被告B公司经营的酒店却打起

“擦边球”，未经授权，从大厅到客房，从

家具到地砖，装潢“撞脸”某甲版本，不仅

前台布局、桌椅灯饰款式一致，连专门为

A公司研发的定制家具也一同照搬。

A公司发现后，立即向衢江法院起诉

B公司，要求B公司停止案涉不正当竞争

行为，赔偿经济损失、维权费用，并登报道

歉。被告B公司辩称，某甲版本缺乏显著

性特征，且B公司酒店的店招、标识与A

公司酒店不存在任何相同或近似，也不存

在与B公司酒店相混淆的可能。

案件受理后，法官前往现场勘验、比

对，发现被告装潢在整体布局、色彩搭配

及家具样式上与原告主张权利的装潢构

成实质性相似，为后续认定侵权事实奠

定了基础。

不久，法院收到了B公司所在地市

场监管部门通过“法护知产”平台发送的

侵权预警函，称其查明B公司在招牌及

网络平台突出使用“C某”字样（系A公

司合作品牌），构成商标侵权及混淆行

为，已责令被告整改并处以罚款。

行政处罚虽然让被告改了名，但实

体店的装潢却基本未动。法官再次上门

调取财务账册，并告知被告即便改了名，

装潢的高度相似仍可能构成侵权。经过

法官的释法明理后，被告在线上平台更

换了部分宣传图片，并在前台放置“本酒

店与A公司无关联”的提示牌，但依然

保留了内部近似装潢。

这些措施远远不够。法院认为，A公

司某甲版本装潢具备区别商品来源的显

著特征，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有

一定影响的”装潢标识。虽然装潢中包含

部分公有元素，但其整体组合方式具有显

著性，公有元素的存在并不削弱整体装潢

的保护力度。此外，“A某”商标与该装潢

长期捆绑亮相、相互强化，商标积累的知

名度也为这套装潢“投票”，增强了其市场

识别度和影响力。B公司擅自使用与之高

度相似的装潢，足以导致相关公众混淆误

认，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最终，法院认定被告构成擅自使用

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装潢相同或近似的

标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判令其停止不

正当竞争行为，赔偿损失25万元及合理

维权费用87819元，并在相关媒体刊登

声明、消除影响。案件上诉后，双方协商

达成和解，就酒店装潢进行整改，赔偿金

额不变，被告撤回上诉，案件已生效。

法官提醒：
酒店的特色装潢并非简单的视觉装

饰，而是凝聚了企业设计研发成本、品牌

经营心血的无形资产，更是市场信任与

品牌价值的具象化载体。擅自“撞脸”不

仅侵蚀他人商誉，更动摇消费者对服务

品质的基本预期。文旅消费升级背景

下，消费者对品牌识别的敏感度持续提

升，市场竞争更应坚守诚信底线、恪守法

律边界。任何模糊边界、“搭便车”的行

为都将面临法律与市场的双重反制。

加班费认定、调岗降薪边界、竞业限制责任

AI浪潮下的这些劳动争议，法院这样判

擅入生产作业区
遭碾压谁担责？
擅入生产作业区
遭碾压谁担责？

装潢像某连锁酒店，挂的却是别家招牌
法院：构成不正当竞争，赔偿并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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